应 答 函
包头市市政事业发展中心：
 在贵方关于 包头市排水防涝三期项目-机场片区雨水积水点治理工程第二部分造价咨询—实施阶段跟踪和结算审核服务 的询价函中，若我方被选定为本项目的造价咨询单位，我方将按贵方要求及时完成编制工作，造价咨询费按询价函附表规定的竣工结算审核收费标准下浮     %，服务期限为按照合同约定提交成果报告。
附件：
1. 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原件加盖公章）；
2. 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3. 本项目拟用项目负责人的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证书和注册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 2个跟踪和结算审核服务证明（提交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
询价单位：                          （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电话：                  
联系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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